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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政策落地实效，优质民企地产再迎利好 

——对深交所召开房地产行业市场主体座谈会的点评 

     
   

 

 

 

 

 

 

 

 

 

 

 

 

 

 

 

 

 

 

 

 

 

 

 

 

 

 

 

 

 

 

 

 

 

 

 

 

 

 

 

 

 

 

 

 

 

 

 

 

 

房地产（地产开发） 

 

 

 

 

 

 

 

 

 

 

 

 

 

 

 

 

 

 

 

 

 

 

 

 

 

 

 

 

 

 

 

 

 

 

 

 

 

 

 

 

 

 

 

 

 

 

 

 

 

 

 

事件：日前，深交所组织召开房地产行业市场主体座谈会 

点评：深交所务实促进房地产政策落地实效，优质民营房企获支持力度加大 

1）深交所组织召开房地产行业市场主体座谈会，深入调研了解房地产支持政策

的落地成效和房企生产经营、资本运作情况及面临的挑战，听取相关房企及中介

机构对进一步做好政策落实等意见建议。 

解读：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房地产行业政策支持力度均较强，尤其 22

年末以来“三箭连珠”等支持政策陆续落地，有效促进了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切

实增强了市场信心。深交所深入调研了解市场一线政策落地成效，有利于更好发

挥好其市场组织和平台枢纽作用，多措并举支持优质房企健康发展。 

2）此次参会市场主体围绕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公司经营、风险化解等进行经

验交流，并就进一步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制度、提升审核效率，健全房企债券融

资机制、提升投资者参与积极性，推进 REITs 市场建设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解读：可以看到系列房地产支持工具正在加速落地生效，助力行业供给侧风险出

清：“第一、二支箭”在信贷与增信债权工具上的支持力度与范围持续扩大（据

深交所统计，22 年以来，深市累计支持房企发行公司债券 773.3 亿元）；“第三

支箭”为房企购买存量项目、偿还债务、项目交付等方面有力补充资金（22 年

11 月 28 日以来，深市共计 9家上市房企和 4家涉房上市公司披露再融资预案及

并购重组方案，拟合计募集资金 434.4 亿元）；同时公募 REITs 试点范围拓宽及

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的启动为房地产行业融资业务链条打造完整闭环。 

3）此外，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工

程。深交所鼓励房企用好融资并购工具，支持房企拓宽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以及

发行以资产信用为支持的 CMBS 等固收产品。 

解读：在稳妥处置恒大等头部激进房企风险的同时，资质良好企业的合理融资需

求得到有力支持，经营情况重回正轨。从数据来看，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地，

市场信心逐渐恢复，民营房企融资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在 22 年末少数标杆

民营主体“第二支箭”加速推进后，23 年 1月中骏集团控股等民企陆续获益得以

破冰发债；同时部分民企在流动性得到补充后逐步恢复拿地能力，如新城控股（以

成交价 24.6 亿元，成交楼面价 7376 元/平，溢价率 11.82%竞得杭州崇贤核心区

一宗商住综合体地块，为新城自 21 年 4 月以来首度在浙江省内拿地，亦是其自

22 年以来首次参与集中供地）、中原建业等重返 2月杭州与郑州土拍市场。 

投资建议：2023 开年，监管部门密集发声，释放积极信号，明确房地产金融化泡

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宏观经济发

展全局。供给侧来看，多部委相继表态，通过信贷、债券、股权“三箭连珠”综

合协同，有力提振行业信心；需求侧来看，5年期 LPR 连续下调，地方政府“因

城施策”引导合理住房需求，包括优化“认房认贷”标准，下调首付比例等。政

策利好频发，供给侧信用风险出清，促需求实质性升温。房地产供需回暖可期，

资本市场关注度提升明显，投资建议关注三条主线：1）看好核心城市土储充裕、

信用优势显著、品牌优秀的龙头房企未来市占率与 ROE 率先提升，建议关注保

利发展、招商蛇口、中国金茂、中国海外发展等；2）看好先发布局多元赛道、

注重运营升维、第二增长曲线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增长的房企，建议关注万科 A/

万科企业、龙湖集团等；3）关注存量资产资源丰富、质地优异、管理高效的房

企未来运用 REITs 提高资产回报率，建议关注华润置地、上海临港、新城控股等。 

风险分析：房地产行业宽松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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